
证券代码：300029           证券简称：天龙光电           编号：2015-031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

黄浦区人民法院(2015)黄埔民五（商）初字第 3891 号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传票主要内容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要求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到上海市黄

浦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就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进行应诉。 

二、民事起诉状的主要内容 

原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 

住所地：上海市徐家汇路 518号 1-3楼 

负责人：孙艺祥，行长 

被告：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杰姆斯”） 

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高新技术园双施路 333号 

法定代表人：冯金生 

被告：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金坛市经济开发区华城路 318号 

法定代表人：冯金生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

1950万元，及暂计至 2015年 3月 10日的利息 13915.63元； 

（2）判令被告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偿付原告自 2015 年 3 月 11 日

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逾期利息（以欠款本息 19513915.63 元为基数，按借

款利率上浮 50%计）； 



(3)判令被告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200000元整； 

(4)判令如被告不履行上述还款义务的，原告有权将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所有的多晶热场部件 1127 件、日本及美国进口石墨料 3321段予以折价、

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

偿; 

(5)判令被告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杰姆斯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6)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三、本案基本情况 

南京银行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与上海杰姆斯签订了金额为人民币 1950 万元

的最高额债权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公司为该最高额债权合同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上海杰姆斯未按期还款已违约，南京银行要求上海

杰姆斯归还贷款及利息以及由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其影响暂无法准确估计。公司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

的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1日 




